
博时月月盈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关于第三期运作期到期暂停下

一运作期运作、不接受集中申购等安排的公告

博时月月盈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第三期运作期为 2017年 1月 24日至

2017年 2月 20日。本基金基金管理人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基金合同约定，基于对下一运作期的投资市场环境的判断，基金管理人决定本基金第三期运作期到期

后暂停下一运作期运作、不接受集中申购。

本基金的登记机构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运作期赎回日（2017年 2月 20日）自动为 R类基金份额持有

人发起全部赎回申请。第三期运作期期满日的下一个工作日，投资人的全部赎回款将从托管账户划出。

本基金暂停运作期间所发生的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基金暂停运作以后，基金管理人将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后续运作期的安排并提前公告。如基金管理人决定

后续运作期恢复运作的，下一运作期将依据本基金合同的规定正常运作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 2月 22日


